
就业报告义务的内容

根据我们的经验， 竞业限

制协议中关于就业报告义务的

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就业报告的约

定， 其次是违约责任。

关于就业报告的约定大致

如下： 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

后， 劳动者应在每月的 10 日

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书面

形式向原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告

其就业情况， 包括新用人单位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主营业

务、 工作岗位、 工作职责， 社

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工资

转账记录、 个人所得税税单

等。 如是在该单位第一次就业

的还应提供劳动合同。 如果是

通过劳务派遣或劳务外包等方

式用工， 还应提供实际用工单

位的名称、 地址等信息。 如果

未就业应提供失业证明。

对于违反就业报告义务后

果的约定一般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如果劳动者未履行提

供就业报告义务， 原公司有权

暂缓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直

至提供就业报告为止；

二是如果劳动者未履行提

供就业报告义务， 视为劳动者

违约， 原公司有权不支付竞业

限制补偿金， 劳动者应支付违

反竞业限制的违约金并继续履

行竞业限制义务。

约定的效力

对于约定竞业限制就业报

告义务的效力， 在司法实践中

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的法院认

同约定的效力， 有的法院却不

认可双方的约定。

以下是两则不认可报告义

务的判例。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 （2016） 粤 06 民终 6437

号一案中认定： 竞业限制的履

行中， 原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

职后按月向其发放竞业限制补

偿金是其应当先予履行的义

务， 不应当以劳动者提供再就

业的相关证明作为支付的前

提。 在竞业限制期间， 原用人

单位应当主动审核劳动者的竞

业限制履行情况， 而不能怠于

审核， 更不能强行要求劳动者

报备， 并以此为借口拒绝给付

竞业限制补偿。 否则， 如果原

用人单位很长时间未支付经济

补偿， 劳动者却还要履行竞业

限制， 则不利于对劳动者生存

权的保护。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

民法院在 （2020） 苏 0114 民

初 995 号判决中也认为， 相关

法律并未规定上述书面报告义

务， 向原用人单位报告竞业限

制履行情况的约定加重了劳动

者的义务， 于法无据。

实践中也有认可报告义务

的判例。

广东省南山区人民法院在

（2020） 粤 0305 民初 313 号判

决中指出： 双方订立的竞业限

制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竞业限

制期内需按时告知其就业及任

职情况， 被告为原告履行相关

约定需支付相应竞业限制补偿

金作为对价， 从而使被告享有

获取原告真实从业信息的权

利， 故及时、 如实向被告报告

从业信息是原告应尽的义务。

本案中， 原告未按照约定予以

告知， 致使被告无法掌握其实

际就业情况及竞业限制履行情

况， 原告未依约履行从业信息

报告义务不仅构成违约， 也违

背了诚实信用基本原则。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在 （2021） 沪 01 民终 12282

号判决指出： 需要强调的是，

根据双方的竞业限制协议， 上

诉人应当按时向被上诉人报备

工作情况， 以供被上诉人判断

其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

本案即是因为上诉人不履行报

备义务导致被上诉人产生合理

怀疑， 进而产生了纠纷。 还望

上诉人在今后履行竞业限制协

议时， 恪守约定的义务， 诚信

履行协议。

上述两个案件都从诚实信

用的角度肯定了就业报告义

务， 从公开的案例来看， 近期

法院对于报告义务持认可观点

的判决有增加趋势。

我们认为， 竞业限制协议

中关于就业报告的义务原则上

应当是有效的。

首先， 竞业限制的对象是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

术人员以及其他掌握商业秘密

的人员， 这些人员有别于普通

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有一定的

谈判能力。 就业报告义务的约

定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 并

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法律也并没有加以禁止， 主张

其无效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 竞业限制是有对价

的， 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 原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竞业

限制补偿金。 要求劳动者对就

业情况进行汇报并没有显著增

加劳动者义务， 劳动者通过电

子邮件说明现在的就业情况仅

需耗费几分钟时间。 依此认为

就业报告义务加重了劳动者义

务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

最后，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

制义务， 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取

证困难， 更何况劳动者通过各

种方式规避竞业限制义务。 而

劳动者离开原用人单位后在哪

个单位从事工作、 从事什么工

作是易于说明的。 在这种情形

下， 约定竞业限制报告义务某

种程度上弥补了原用人单位举

证能力的不足， 也为原用人单

位判断劳动者是否遵守竞业限

制义务提供了初步依据。

违约后果

在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劳动

者就业报告义务， 原用人单位

有权暂缓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的前提下， 劳动者违反就业报

告义务， 原用人单位能否暂缓

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直到劳

动者提交就业报告为止呢？ 我

们认为是可以的。

在竞业限制协议有约定的

情况下，这是双方按协议履行。

由于劳动者拒绝递交就业

报告， 导致原用人单位连续三

个月没有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金， 劳动者能否以此为由解除

竞业限制协议呢？ 我们认为不

能。

主张劳动者可以解除竞业

限制协议的依据主要是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 38 条的规定： 当事人在劳

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

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 劳动合

同解除或者终止后， 因用人单

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

济补偿， 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

限制约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从该条规定来看， 明确是

“因用人单位的原因” 导致三

个月连续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金。 而原单位依据竞业协议不

支付补偿金的前提是劳动者违

约， 因此不能适用该司法解

释。

那么， 劳动者不履行就业

报告义务， 原用人单位能否按

照约定要求劳动者支付违反竞

业限制的违约金呢？ 我们认为

不能。

劳动者违反就业报告义务

不等于实质从事了竞业限制的

工作。 仅以劳动者违反就业报

告义务， 就要求劳动者支付竞

业限制违约金， 我们认为这是

不妥当的。 但如果案件进行劳

动仲裁或诉讼程序后， 经仲裁

员或法官询问， 劳动者仍拒绝

披露就业单位的， 我们认为可

以裁决劳动者支付竞业限制的

违约金。

从证据的角度来讲， 这实

质上是一个举证的问题。 证据

掌握在劳动者手中， 劳动者完

全可以提供， 如劳动者拒绝提供

可以作对劳动者不利的推定。 由

于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实施，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调查也更加

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对劳动者

作不利推定也具有现实合理性。

合规建议

为了竞业限制目的的实现，

我们认为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

订竞业限制协议时有必要纳入劳

动者就业报告义务， 这也是弥补

原用人单位举证困难的一个重要

措施。

鉴于竞业限制虽然保护了原

用人单位， 但也限制了劳动者的

就业权， 我们建议如下：

首先， 就业报告义务约定要

合理， 不能过分增加劳动者负

担。 举例来说， 原用人单位为了

准确了解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限

制协议， 要求劳动者报告每天的

行踪并提供证据， 这显然过分增

加了劳动者的义务， 是不妥当

的。

其次， 原用人单位要善意履

行竞业限制协议。 比如竞业限制

协议约定每月 10 日之前劳动者

应当向原用人单位递交就业报

告， 但也不是劳动者只要在 10

日没有报告就可以不支付竞业限

制补偿金。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议原用人

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书面催告， 在

催告后劳动者仍不提交的， 原用

人单位才可以采取暂缓支付竞业

限制补偿金的方式。

最后， 原用人单位要做好对

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保护。

劳动者向原用人单位递交就

业报告， 根据原用人单位要求的

不同会涉及劳动者个人信息。 在

此情况下， 原用人单位应做好劳

动者个人信息的保护， 不得泄露

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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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协议约定就业报告的效力
□上海通乾律师事务所 朱慧 陈慧颖

“竞业限制” 不仅是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措施之

一， 而且是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措施。 但如何发现和证明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对用人单位来说存在不小的

困难。

很多时候用人单位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金， 劳动者

在竞争对手那边工作， 用人单位却无从知晓， 更难以举

证。

为此， 很多用人单位在和劳动者签订的竞业限制协

议中约定了劳动者的就业报告义务， 要求劳动者在竞业

限制协议期限内按月或按季向原单位报告其就业状况，

便于用人单位了解判断其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

实践中， 对于约定就业报告义务的法律效力存在很

大争议， 以下我们结合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资料图片


